
 

 

元智大學重複修習已及格科目相關規定 

 

84.12.20 八十四學年度第五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依據本校 84.12.20 八十四學年度第五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辦理。 

第二條 重複修習已及格科目，次數以一次為限，並登錄在成績單上（即同一科

目登錄二次成績），且受「二分之一」不及格，即予退學之規範，亦列

入畢業平均成績之計算，惟畢業學分之採計以一次為原則。 

 


